医疗设备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
详细地址：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永宁街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52700461083216K
乙方：内蒙古九州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二环路名都和景2号办公楼1701北侧
[bookmark: OLE_LINK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MABU4A1E4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医疗设备项目,采购计划备案号：鄂财购备字(电子子)[2025]11494号（采购项目编号：ESZCS-G-H-250195）的中标（成交）结果、招标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的相关内容，甲乙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合同格式以及合同条款
2、中标结果公告及中标通知书
3、招标文件
4、投标文件
二、本合同所提供的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品牌、单价、与货物相关的服务等详细内容，见货物清单。
三、乙方交付货物的时间及地点
(一)交付时间： 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日内
(二)交付地点：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
(三)交付货物的名称及数量：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产地
	制造商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1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干 扰疼痛治疗仪）
	LGT-2810CP
	龙之杰
	中国
	广州龙之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套
	100000

	2
	中医艾灸床
	XY-JLC-Ⅲ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套
	60000

	3
	低周波治疗仪
	XY-a-TR0N-Ⅱ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套
	60000

	4
	蜡疗机
	KZLH2
	安徽
康达
	中国
	安徽康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2套
	80000

	5
	熏蒸仪
	HYZ-ⅠB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4套
	60000

	6
	熏蒸治疗机
	HYZ-ⅡD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6000
	2套
	52000

	7
	子午流注治疗仪
	XD-ZWLZ-10
	广州先端
	中国
	广州先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0000
	1套
	70000

	8
	湿热敷
	XY-SRF-Ⅰ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套
	40000

	9
	牵引机
	YZ-4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套
	20000

	10
	多功能牵引床
	YHZ-Ⅳ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套
	40000

	11
	熏蒸治疗机
	HYZ-ⅡA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套
	40000

	12
	中频治疗仪
	XYZP-ⅠD（台式）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000
	9套
	45000

	13
	脑循环治疗仪
	HXY-B1
	翔宇
	中国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套
	40000

	14
	电针仪
	KWD-808-Ⅰ型
	常州
英迪
	中国
	常州英迪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
	5套
	2500

	15
	呼吸神经肌肉刺激仪
	EDAP06
	雅果
	中国
	北京雅果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
	1套
	170000

	16
	吞咽神经和肌肉电刺激仪
	HW-4002B
	华伟
	中国
	南京华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0000
	1套
	30000

	17
	全自动细菌内毒素+真菌 葡萄糖检测仪
	FACIS-Ⅰ
	天津
喜诺
	中国
	天津喜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97750
	1套
	97750

	18
	精子质量分析仪+图像采 集系统
	BEION S4
	北昂
	中国
	上海北昂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750
	1套
	60750

	
	合计
	
	
	
	
	
	
	1068000



(四)乙方交付货物代表及联系电话：刘强    15034955554   
(五)甲方接收货物代表及联系电话：肖女士  0477-3115454
四、乙方交付货物的质量
(一)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同时满足：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货物的质量要求；
2、符合甲方招标文件对货物的质量要求；
3、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对货物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
4、乙方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能保障甲方在收到货物后，免费负责提供尽快入网并正常出具检查报告。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货物质量的验收依据。
(二)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投标(响应)文件及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方提供相应的货物质量证明文件。
五、乙方交付货物的包装及标识
(一)乙方交付货物的包装和标识应同时满足：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产品包装及标识的要求；
2、符合甲方招标文件对货物包装及标识的要求；
3、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对货物包装及标识作出的承诺、声明或保证；
4、符合绿色环保、运输及安全性等要求。
(二)货物的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货物的运输要求
(一)运输方式及运输线路：由乙方自行选择运输方式运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需保证标的物的质量安全、完好。
(二)运输、保险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甲方对货物的验收
(一)乙方将货物送达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应及时通知甲方。在甲方收到到货通知并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由甲乙双方首先对外包装的完整性进行验收，然后进行开箱验收及设备数量及配置物品进行验收。最后安装培训合格后、乙方提供完整资料后，由甲乙双方及聘请第三方专家一同验收并签字确认，作为本项目的履行文件留存，聘请专家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在甲方收到货物后在验收前，如发现质量问题，甲方应在15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甲方逾期提出的，视为乙方所交付的货物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乙方在收到甲方关于质量问题的书面异议后，应当在15日内负责解决处理；在验收后，如发现重大质量问题，影响结果和质量等，不能按照售后问题解决，且导致医疗纠纷，甲方有权要求赔偿。
(三)经双方及第三方专家共同对技术及商务等内容进行逐一验收，标的物达不到本合同质量或规格要求的，技术指标不能满足临床使用的，甲方可以拒收，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八、合同金额
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的前提下，本合同总金额为(小写):¥:1068000元；(大写):壹佰零陆万捌仟圆元整。
九、付款时间、金额及条件
(一)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
1期：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期：货到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3期：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二)付款条件：提供相关付款资料后支付标的物货款。
十、货物质量保证
招标文件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作出明确要求的，适用招标文件对保证期和售后服务的规定，如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和售后服务作出更优的承诺、声明或保证的，适用乙方的承诺、声明或保证。
1.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2025年6月以后生产的全新(包括零部件)的设备，年限不低于5年，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或具有有关质检部门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bookmark: _GoBack]2.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设备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十一、售后服务
(一)乙方应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提供及时、快速、优质的售后服务。
(二)其他售后服务内容：
1.质保期：原厂质保五年。质保期内保证设备正常使用，有故障产生的所有配件及人工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在保修期内，乙方必须保证设备的开机率>95%;若不能达到此开机率，将作以下处理：(1)开机率在90-95%之间按一赔二延长保修期；(2)开机率在 85-90%之间按一赔五延长保修期；(3)开机率低于85%,乙方必须无条件更换新机，并重新计算保修期，以及赔偿用户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2.备品备件情况
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远程诊断维修。有充足的备品备件储备，方便灵活调配。
3.故障出现响应时间及承诺
质保期内，甲方通知乙方0-30分钟内即刻响应，1小时内形成处理解决方案；对需要现场维修的故障，并指派售后工程师24小时内赶赴用户现场进行维修。确保48小时内解决故障，质保期内整机质保，免费维修，在设备寿命期内终身维护。质保期后维修只收取配件成本费。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工程师到设备使用现场维修。
4.提供售后服务
(1)提供365天*24小时维保服务，提供在线技术咨询(包括随时提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软件、视频等方面服务)和维修诊断；设备故障30分钟-1小时内做出处理意见，24小时内解决问题，若需更换配件要求48小时内完成，如设备故障超过3天无法修复提供同档次设备且不影响医院正常运营。按设备说明书或国家有关规定做好设备预防性保养，且一年不少于4次现场保养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机器清洁、性能测试及校准、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含易损件和耗材的更换以及非紧急性质的补救性维修，及时了解和解决用户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台仪器都附有一张用户保修卡，终身维护，质保期后维修只收取配件成本费。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工程师到设备使用现场维修。
(2)维保技术人员及备件由原生产厂家或厂家授权服务商提供，且保证单证齐全，否则按退货处理。维修保养记录、设备检查维修结果在项目完成后3日内报甲方设备科备案。
(3)如5日内无法排除故障，且7个工作日内未提供同档次设备，医院有权自行组织维修，一切费用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保修期内，免费为科室人员提供操作规程的讲解和培训，根据医院医疗设备情况及说明书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保证使用人员熟练掌握。免费为甲方维保技术人员提供专业维保培训，保证甲方维保技术人员熟练进行维保操作。
十二、知识产权
乙方保证其提供的货物的全部及部分，均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十三、安全生产责任条款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的方针，保障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护医院财产免遭损失，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经甲方和乙方协商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责任书内容贯穿服务全过程，未包含内容按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标准执行，若有内蒙古自治区最新法令法规按新法令法规执行。

十四、违约条款
(一)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每延期一日，甲方应按照逾期支付该项目的合同总金额款项的 0.1%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10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全部款项的0.1%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1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拒付延期部分货物的相应货款，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三)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质量约定或乙方未履行相应的质量保证责任及售后服务义务、或存在侵权行为的，甲方有权退货，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0.1%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四)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证明、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0.1%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五)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十五、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15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十六、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第（二）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起诉。
“因乙方违约，甲方为维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诉讼费、律师费、担保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鉴定费、交通费、差旅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十七、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伍份，采购单位肆份、中标(成交)供应商壹份，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十八、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甲方： （章）                     乙 方： （章）
采购办分管领导：                  供应商法人代表：  
采购办：                            
器械科分管领导：                  经办人：       
器械科：                                                      
开户银行：工行内蒙古鄂尔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哲里木路支行
多斯分行东胜支行                                                                                         
帐 号：0612080109026452466       帐  号：8115601012600400375 
联系电话：0477-3115478          联系电话：0471-3671233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